
 

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校務務會議提案單 

編號 2 提案單位 人事室 

案由 

本校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」 

依規定提交校務會議通過。 

說明 

一、 本校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

範」於 113 年 3月 22 日陳奉校長核定後修訂。 

二、 依教育部 101 年 9 月 26 日臺訓（三）字第

1010156729 號書函略以，性騷擾防治措施等校

內章則修正案屬校務重大事項，應提交校務會議

議決。 

辦法 

一、本校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」

其性質屬重大校務事項，以符教育部 101 年 9月 26 日

臺訓（三）字第 1010156729 號書函相關規定。 

權責單位 

處理意見 

 

決議 

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

申訴及懲戒規範(草案) 

□照案通過□修訂後通過□不通過 

 

 


